
澄江市烟草产业服务中心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烤烟收购秩序维护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一）根据《玉溪市重点产业服务中心关于安排2024年烟叶生产收购秩序维护工作经费的通知》（玉重服发〔2024〕13号）文件指明玉溪市重点产业服务中心与云南省玉溪市烟草专卖局每年会签订开展烟叶生产收购秩序维护工作协议，工作要求及职责分解到各县区，相应的资金也是分解下拨到各县区专户。

（二）根据《玉溪市重点产业服务中心关于加强烟叶生产收购秩序维护工作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玉重服发〔2023〕8号）文件中第二条，资金主要用途用于持续整合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调动相关职能部门力量，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经营烟叶行为，为烟叶收购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三）烟服中心有编制人数5人，实有在职在编人员5人，澄江市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在烟草产业服务中心。单位因人少事多，经协调批复使用长期合同工1人，根据出纳、会计分岗设置的原则，单位会计实施委托代理记账，为好协调开展工作单位办公用房租用在澄江市烟草分公司里面，以上人员、租房、委托代理记账费用均未纳入财政统筹，需要单位自筹解决，只有保证经费才能保证运转。所以该费用首先用于解决自筹经费，其次用于进入收购阶段，协调各镇、街道开展收购秩序维护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烟草产业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保证单位需要自筹解决的经费就位，保证单位运转。二是协调镇、街道切实维护烟叶收购秩序，协调解决收购秩序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最终圆满完成收购目标任务。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委托各镇、街道开展收购秩序维护工作。组织各镇、街道开展烤烟生产管理工作，重点在8-10月开展收购秩序维护工作。包括道路交通、预检、交售烟叶的组织、站点收购秩序维护、涉烟违法事件的管理工作。由烟草产业服务中心根据开展工作的情况提供经费。

（二）保证烟叶收购秩序维护工作的运转。主要是办公室租用、自筹供养人员经费保障、委托代理记账。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总计涉及资金141,200.00元。具体资金安排如下：

（一）人员工资及社保费：69,600.00元。
（二）会计代理记账费21,600.00元。
（三）房租（165平方米办公室）费用11,962.50元。
收购秩序协作经费（堵卡经费、收购秩序维护、烟叶交售组织费）38,037.5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分析研判2026年烤烟收购面临形势，发挥市烟服中心职责职能，积极向上争取资金，保障单位自筹资金就位，保证单位运转和烟叶收购秩序工作的顺利开展。协调镇、街道加大烟叶收购秩序维护工作力度，按照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方案，在主要交通要道增设卡点，加大路查力度，对擅自收购、倒买倒卖烟叶、扰乱烟叶收购秩序等违法行为进行打击，有效堵截非法运输烟叶行为，坚决遏制倒买倒卖烟叶的势头，切实维护烟叶收购秩序，协调解决收购秩序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最终圆满完成收购目标任务。其次是办理好委托代理记账、租房、人员安排，保证机构运行。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协助开展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维护“两烟”市场经营秩序良好。具体绩效包括维护好6个镇、街道的收购秩序工作，完成2026年烟叶收购量8,442,000公斤，完成烤烟移栽面积62,400亩，收购完成率100%，实现烟叶交售收入295,892,100.00元，实现烟叶税6,510,000.00元，烟农满意度≧85%。（二）保证提供3间165平方米办公室，聘用管理人员、代理记账人员，保证业务工作的运转。


